
附件 A

主要管理员、辅助管理员及机构用户帐户持有人的角色及责任
综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统（「该系统」）机构帐户：

本附件订明下述三类机构帐户子帐户持有人的角色及职能
的详情：

(a) 主要管理员帐户；
(b) 辅助管理员帐户；以及
(c) 机构用户帐户。

主要管理员帐户

2. 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获该机构授权管理机构内的帐户，
是该机构在使用该系统方面的代表，并会为该机构全权负责帐
户管理事宜。由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辖下直接或间接开设的
辅助管理员或机构用户帐户的任何持有人经该系统进行的任何
活动及／或交易，均须视作在有关机构所施加的任何政策或指
示的范围内经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准许的活动及／或交易，
但特殊情况，例如香港大律师公会（「大律师公会」）辖下机
构的特定帐户类别除外。

3. 具体而言，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可在适当情况下由辅助
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协助其履行以下角色：

(a) 须就有关机构的所有帐户管理事宜承担最终责任，
以及担任代表其机构的统筹人，以就所有关于用户
注册的事宜与司法机构联系；

(b) 履行行政职能，管理同一机构持有的所有其他子帐
户（即辅助管理员及机构用户帐户）。该等行政职
能包括在适当情况下开设帐户、更新资料、管理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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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重设密码、界定存取权限、编配法庭案件 1以及
对辅助管理员及机构用户帐户进行内务管理；

(c) 核实同一机构所建立之辅助管理员及机构用户帐户
持有人的身份。具体而言，开设帐户时，应按每名帐
户持有人的身份证明文件的纪录在该系统输入其全
名，以及相关身份证明文件编号的首四个字母及数
字字元，以作纪录；以及

(d) 于该系统上申请及管理预付款帐户（如有），包括
为预付款帐户增值及在同一机构帐户下所有分支的
预付款帐户及子帐户之间进行预付款转账。

4. 司法机构的预设为每间机构最多可以有两个主要管理员帐
户。司法机构会就特殊个案的个别情况考虑少量增加主要管理
员帐户的数目。假如某机构认为需使用多于两个主要管理员帐
户，他们可以述明理由以寻求司法机构政务长的特殊批准。

5. 有关机构需在其主要管理员帐户获得批核以及在该系统内
建立之后，才可使用该系统以电子模式处理相关事宜。司法机构
会按机构提出的申请（连同所需资料及证明文件），考虑为其
开设主要管理员帐户。

6. 由于主要管理员帐户不能用于以电子模式就个别法庭案件
与司法机构处理相关事宜，故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如欲代表自
己所属机构以电子模式处理相关事宜，他／她便需要为自己开设
一个机构用户帐户。

7. 申请机构需注意以下事项：
(a) 假如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接受该系统的使用条款

及细则，即表示他／她获授权这样做，以及他／她
确认和同意机构内所有用户必须遵守该系统的使用
条款及细则；

1 为免生疑问，下文提到的「法庭案件」及「案件」指根据适用的法例及实务指示
在电子法院已实行电子科技的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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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个主要管理员帐户只会编配予一名自然人；
(c) 只要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的职权不变，则该帐户

并无失效日期；
(d) 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必须为辅助管理员及机构用

户帐户设定失效日期，以配合相关法庭案件可能需
时多久的情况；以及

(e) 假如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接受该系统之预付款帐
户的使用条款及细则，即表示他／她获授权这样
做，以及他／她确认和同意机构内所有用户必须遵
守该系统之预付款帐户的使用条款及细则。

8. 鉴于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将会担当重要角色，申请机构
应考虑指派机构内合适的人选履行此职务。

辅助管理员帐户

9. 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可以开设辅助管理员帐户，藉以协
助处理机构的机构用户帐户及预付款帐户（如有）的日常行政
和管理工作，以及对机构用户帐户执行身份核实程序。辅助管
理员帐户的权限可由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介定，例如开设机
构用户帐户和处理该等帐户的各类管理事宜的权限及管理机构
帐户下所有分支的预付款帐户和子帐户 2的权限等。

10. 司法机构的预设为每间机构最多可以有 10 个辅助管理员
帐户。假如某机构基于其运作规模而需要开设更多辅助管理员
帐户，可以述明理由以寻求司法机构政务长的特殊批准，增设
辅助管理员帐户。

11. 由于机构用户帐户可以分类为不同组群，利便处理不同类
别／地点等的法庭案件，故司法机构容许使用「分支代码」，
把机构用户帐户及预付款子帐户（如有）分门别类，归由不同
辅助管理员帐户持有人管理。例如一间有多个办公地点（如

2 开设预付款帐户时，该系统将就机构帐户的每一分支自动开设预付款子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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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丙及丁）的大型机构，其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可以
考虑为不同办事处设定不同分支代码（如分支甲、分支乙、分
支丙及分支丁），并且开设不同的辅助管理员帐户，让每名辅
助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可以管理他／她辖下的机构用户帐户及预
付款子帐户（如有）；例如分支甲的一位辅助管理员帐户持有
人只会管理分支甲的机构用户帐户及预付款子帐户（如有）。
司法机构的预设为每间机构／实体最多可以有 1 0 个分支代
码。假如机构认为需设有更多分支代码以配合运作所需，其主
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可述明理由，向司法机构政务长提出申请
增加分支代码。

12. 如有需要，同一分支可开设多于一个辅助管理员帐户，藉
由辅助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小组分担该分支的日常帐户管理工
作。

13. 倘若辅助管理员帐户持有人需要他人，例如其秘书在实际
上为他／她在该系统编配案件，则其秘书亦需成为辅助管理员
帐户持有人。

14. 与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的情况近似，辅助管理员帐户不
能用于以电子模式就个别法庭案件与司法机构处理相关事宜；辅
助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如需以电子模式处理相关事宜，他／她可为
自己开设一个机构用户帐户。

机构用户帐户

15. 司法机构的预设为每间机构最多可以有 50 个机构用户帐
户。假如某机构（特别是大型机构）需要开设更多机构用户帐
户，可以述明理由以寻求司法机构政务长的批准。

16. 机构用户帐户持有人可存取由其相应主要管理员／辅助管
理员帐户持有人编配的法庭案件，并以电子方式就这些案件与法
院处理相关事宜（例如发送文件予法庭及付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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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正如上文阐释，机构可使用「分支代码」，把机构用户帐
户及预付款帐户（如有）分门别类，归由不同辅助管理员帐户
持有人管理。机构用户帐户的分支资料将与开设机构用户帐户
的辅助管理员帐户的分支资料相同。

大律师公会的机构用户帐户持有人

18. 大律师公会之机构帐户下的机构用户帐户持有人将会以个
人名义行事，并可使用该系统向电子法院提交下述类别的文
件：

(a) 陈词／发言；
(b) 论据大纲；
(c) 案例清单／案例；
(d) 不在清单上的文件；及
(e) 由个别级别法院指明的文件清单。

19. 大律师公会的机构用户帐户持有人将获豁免于须与案件有
连结的规定。换言之，大律师公会的机构帐户持有人可透过输
入案件的特定资料，例如案件编号、聆讯日期等，向电子法院
提交在上文第 18 段中指明的文件，从而确保所呈交的文件会发送
到适当的法庭案件中。然而，此类机构用户帐户并不能存取相
关的电子案件档案。

机构帐户在该系统的存取控制

20. 主要管理员帐户、辅助管理员帐户及机构用户帐户的持有
人的角色（「该系统的角色」）并不相同。他们亦会就使用该
系统下各种不同功能（「该系统的功能」）获赋予不同的存取
权限。

21. 为方便进行用户帐户管理，主要管理员／辅助管理员帐户
持有人会获提供多种该系统的角色以供选取。该等角色按特定
的该系统功能的存取权限界定及预先设定。此安排旨在利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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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管理员／辅助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将该系统的功能编配予其所
属机构的机构用户帐户。

22. 可供各种类别帐户持有人选取的该系统的角色清单载于附
录 I 表内。

机构帐户的用户帐户管理工作

23. 一般而言，该系统的机构帐户的帐户管理工作涵盖下述六
个主要范畴：

(a) 管理主要管理员帐户；
(b) 管理辅助管理员／机构用户帐户（由主要管理员及

辅助管理员帐户持有人负责）；
(c) 自我管理帐户；
(d) 与个别法庭案件连结（及解除连结）；
(e) 由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预设机构用户编配；以及
(f) 管理预付款帐户及子帐户。

24. 有关各个范畴的详情列述如下：

(A) 管理主要管理员帐户
(a) 如有需要，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可向司法机构提

出重设密码的要求；
(b) 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可要求司法机构重启其可能

因长期闲置而被暂时停用的帐户。如连续五次未能
成功登入，有关帐户会暂时被锁。主要管理员帐户
持有人可于最后一次未能成功登入的 30 分钟后重新
尝试登入；

(c) 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可提出理据，要求更改有关
机构主要管理员帐户的数目上限；

(d) 机构合伙人／拥有人或获授权代表可向司法机构发
出要求，以撤换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提出此要
求的人员须将申请新主要管理员帐户的有关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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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同全部所需证明文件及作出撤换的理由一倂提
交；以及

(e) 如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不再代表某机构或该机构
无意继续于该系统注册，或该机构将／已终止业务，
该机构的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或获授权代表应尽
早／于三个工作天内要求结束其主要管理员帐户。
如某机构的所有主要管理员帐户均已结束，则该机
构的任何辅助管理员／机构用户帐户都不能再供使
用。

(B) 由主要管理员及辅助管理员帐户持有人管理辅助管理员／
机构用户帐户
(a) 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可更新其辖下各分支的相关

资料；
(b) 主要管理员及辅助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可查询／更新

其辖下机构用户帐户的个人资料；
(c) 主要管理员及辅助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可将在该系统

的角色编配予其辖下的机构用户帐户；
(d) 主要管理员及辅助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可重设其辖下

机构用户帐户的密码；
(e) 主要管理员及辅助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可暂停及／或

重启其辖下机构用户帐户；
(f) 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或获赋予存取权限的辅助管

理员帐户持有人可暂停及／或重启其所属机构的辅
助管理员帐户；及

(g) 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可通过系统功能向司法机构
政务长提出理据，要求更改其所属机构的辅助管理
员／机构用户帐户的数目上限。

(C) 自我管理帐户
(a) 所有帐户持有人均可整存自己的联络资料；及
(b) 所有帐户持有人均可更改自己的密码。

(D) 与个别法庭案件连结（及解除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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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注册机构可通过以下三种方法将其帐户与电子程序
连结：
 于申请成为注册用户时，申请人可列出其选择

藉该系统与电子法院处理相关事宜的电子程序；
 注册用户可借着向相关的法院登记处提交载于

附表 E 的《同意通知书 -藉综合法院案件管理系
统与电子法院处理相关事宜》（同意通知书），
以选择经该系统将其帐户与某特定法庭案件连
结；法庭支援人员会相应地将有关案件与该注
册用户连结；或

 当注册用户经该系统向电子法院存档某原诉文
件以展开新的法庭案件，或存档某些相关类别的
文件 3 时，该系统会自动将注册机构帐户与该
法庭案件连结。

(b) 在收到上文第 (a)项所述的资料（或「停止作为某人
代表律师」），即显示注册用户有意以电子模式与
电子法院处理相关事宜（或要求把有关案件从法院
纪录中移除（视属何情况而定））的文件后，法庭
支援人员会相应地将有关案件与该注册机构连结
（或解除连结）。有关机构的主要管理员／辅助管
理员帐户持有人之后可从该系统的案件连结功能中找
到相关法庭案件的案件编号，并可将该案件编配予
其所属机构的合适机构用户帐户；

(c) 就律师行及政府部门／机构而言，鉴于案件量，除
按上文第 (b)项所述的特定案件连结外，主要管理员／
辅助管理员帐户持有人亦可按案件性质将处理特定
法庭案件的存取权限授予机构用户帐户（或将存取
权限从机构用户帐户移除），以便选取与关乎指明
级别法院及法律程序类别的案件（例如区域法院的
人身伤亡案件）进行连结或解除连结；

3 例子有原诉文件的「送达认收书」、抗辩书（或抗辩及反申索书）、代表诉讼人
通知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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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就律师行及政府部门／机构而言，主要管理员／辅
助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可建立按案件性质进行的连结
（或解除连结）如下：
 按法院级别及／或案件类别界定案件性质；及
 按情况需要进行搜寻及将其所属机构的机构用

户帐户与所选取的案件性质连结（或解除连
结）；

(e) 该系统加入了灵活的设计，同一宗法庭案件可编配予
多达 10 个机构用户帐户处理；有需要时亦可更改案件的
编配。主要管理员／辅助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可依循
上文第 (b)及 (d)项所述程序，重新编配案件予不同的机
构用户帐户；及

(f) 如电子法院已获告知案件的一方委任律师代表其行
事，在任何现行许可规定的规限下，相关法律代表
会负责处理与该法庭案件有关的所有法律事宜，并
会在合适情况下，存取指明的电子案件档案／法庭
文件。所有与案件相关的信函都会由司法机构经该
系统发给该法律代表。因此，除早前已启动的查阅
案件各方的存档文件的功能外，先前就此指明法庭
案件授予现时法律代表的帐户以外任何用户帐户的任
何其他存取权限（包括诉讼人本身的存取权限）均
会被撤销。

(E) 由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预设机构用户编配
(a) 为利便有关机构与司法机构以电子方式进行通讯，

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须指定一个或多于一个（但
不多于五个）机构用户帐户为「预设机构用户」，
以接收与未获编配任何机构用户帐户法庭案件的相
关讯息；

(b) 机构开设的首个机构用户帐户将被设定为预设机构用
户，以接收由该系统发出与案件相关的讯息。主要
管理员帐户或辅助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可在适当情况
下，按有关机构本身的内部政策更新设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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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当某机构（例如某律师行）指定一个预设机构用户
帐户划一为所有案件接收法庭通知时，如该律师行
同时代表某案件的诉讼双方，则主要管理员帐户持
有人或辅助管理员帐户持有人（视何者适用而定）
须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以避免出现任何潜在利益
冲突。

(F) 管理预付款帐户及子帐户
( a ) 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可申请开设预付款帐户；
( b ) 获赋予存取权限的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或辅助管

理员帐户持有人可为同一机构帐户下所有分支的预
付款帐户及子帐户增值；

( c ) 获赋予存取权限的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或辅助管
理员帐户持有人可在同一机构帐户下所有分支的预
付款帐户及子帐户之间进行预付款转账；及

( d ) 获赋予存取权限的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或辅助管
理员帐户持有人可就同一机构帐户下所有分支的预
付款帐户及子帐户查询交易详情及结余。



附录 I

在该系统的
角色

在该系统可使用的功能

与用户管理相关 与法院案件管理
相关

与预付款帐户相
关

主要管理员
帐户持有人

 整存主要管
理员的帐户
资料

 整存及管理
辅助管理员
或机构用户
帐户的帐户
资料（包括
在该系统的
角色以及辅
助管理员或
机构用户在
该系统可取
用的功能）

 开设／ 暂 停
／ 重新启 动
辅助管理员
或机构用户
帐户

 要求更改有
关机构的主
要管理员、
辅 助 管 理
员、机构用
户帐户或分
支代码的数
目上限

 编配法庭案
件予机构用
户帐户

 整存预设机
构用户帐户

 申请开设预
付款帐户

 为所有分支
的预付款帐
户及子帐户
增值

 在同一机构
帐户下所有
分支的预付
款帐户及子
帐户之间进
行预付款转
账

 就所有分支
的预付款帐
户及子帐户
查询交易详
情及结余



在该系统的
角色

在该系统可使用的功能

与用户管理相关 与法院案件管理
相关

与预付款帐户相
关

 开设/整存分
支

辅助管理员
帐户持有人

 开设／ 暂 停
／ 重新启 动
同一分 支 的
机构用户帐
户

 整存及管理
同一分 支 的
机构用户帐
户的帐户资
料

 编配法庭案
件 予同一分
支的机构用
户帐户

 为同一分支
的预付款子
帐户增值

 就同一分支
的预付款子
帐户查询交
易详情及结
余

由主要管理员按情况需要编配予个别的辅助管理员的其他可
选择角色

角色: 开设辅助管
理员帐户

 开设／ 暂 停
／ 重新启 动
辅助管理员
帐户

 整存及管理
辅助管理员
帐户的帐户
资料

角色: 整存预设机
构用户帐户

角色: 预付款帐户
- 辅助管理员 (所
有分支)

 为所有分支
的预付款帐
户及子帐户
增值

 在同一机构
帐户下所有
分支的预付
款帐户及子
帐户之间进
行预付款转
账

角色: 编配法庭案
件 予任何分 支的
机构用户帐户



在该系统的
角色

在该系统可使用的功能

与用户管理相关 与法院案件管理
相关

与预付款帐户相
关

 就所有分支
的预付款帐
户及子帐户
查询交易详
情及结余

机构用户帐
户持有人：
处理法院案
件（所有权
限）

 整存机构用
户的个人资
料（分支资
料除外）

 发送及接收
法院文件

 查阅已存档
文件

 进行其他电
子服务，例
如申请译文
核证服务

 电子支付

 为同一分支
的预付款子
帐户增值

 就同一分支
的预付款子
帐户查询交
易详情及结
余

机构用户帐
户持有人：
处理法院案

件

 同上  发送及接收
法院文件

 查阅已存档
文件

 进行有限度
电子服务，
例如文件参
考编号查证

 同上

机构用户帐
户持有人：
进行其他电
子服务

 同上  查阅已存档
文件

 进行其他电
子服务，例
如申请译文
核证服务

 同上



在该系统的
角色

在该系统可使用的功能

与用户管理相关 与法院案件管理
相关

与预付款帐户相
关

机构用户帐
户持有人：
只限电子支

付

 同上  电子支付  同上



附件 B

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

用戶註冊

個人用戶帳戶–

申請表格

重要事項：

(1) 註冊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該系統」）的個人用戶帳戶旨在讓用戶可透過

該系統就相關法院程序與電子法院處理相關事宜。從本申請表格及為完成身份

認證程序而發出的任何授權書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只會用於處理該系統個人用

戶帳戶的註冊申請，以及與法院程序相關的事宜及執行司法職能的過程。《個

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第 51A 條適用於由法院、裁判官或司法人

員在執行司法職能的過程中持有的個人資料。

(2) 本申請表格內所有標有星號 (*) 的欄目均必須填寫。假如申請人沒有提供任何一

項必須填寫的資料，則該申請可能會被拒絕。

(3) 欠缺證明文件的申請將被視為未完成及被拒絕。

(4) 填寫本表格前，請先細閱《關於註冊為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用戶的事宜之行

政指示》、《使用司法機構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的條款及細則》和《填寫申

請 表 格 指 引 》 。 你 可 以 在 司 法 機 構 網 站

[https://www.judiciary.hk/zh/e_courts/index.html] 閱覽《行政指示》和《條款及細

則》，而《填寫申請表格指引》則夾附於本文件。

(5) 倘若申請人選擇透過傳真、電郵或郵遞方式向支援中心遞交申請表格，或由專

人前往支援中心、高等法院的登記處、任何一所裁判法院的總務室或小額錢債

審裁處資訊中心遞交申請表格，請確保所有證明文件已夾附於填妥的申請表格

內；倘若申請人選擇經該系統在網上提交申請，請準備所需證明文件以供上

載。

(6) 如有通知，將以電郵發送予申請人。在申請表格提供的電郵地址將會用於就註

冊事宜與申請人溝通，以及作為另一途徑，通知帳戶持有人有訊息或文件發送

至其在該系統的訊息匣。帳戶持有人應登入其在該系統的帳戶以查閱有關詳

情。

https://www.judiciary.hk/doc/zh/e_courts/AI_RegUser_iCMS_c.pdf
https://www.judiciary.hk/doc/zh/e_courts/AI_RegUser_iCMS_c.pdf
https://www.judiciary.hk/zh/e_courts/terms_index.html
https://www.judiciary.hk/zh/e_courts/index.html


帳戶類別： 個人用戶

本申請源自案件／申索（編

號）*及
案 件 ／ 申 索 編 號 ____________________
/20____________

訴訟方類別*： [ 原 告 人 ／ 申 索 人 ／ 被 告 人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附上相關法院文件的副本，顯示申請人牽涉於正在

進行的或新的電子程序中。

[註：假如申請人擬透過該系統就其他電子程序與電子法院處理

相關事宜，請另紙提供詳情。]

或
根據《關於註冊為綜合法院案件

管理系統用戶的事宜之行政指

示》第 10(c)段以其他身份行事並

已獲准進行註冊：

或

根據《關於註冊為綜合法院案件

管理系統用戶的事宜之行政指

示》第 15 段的擬提出訴訟人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述明於正在進行的電子程序的行事身份]

於 [日日／月月／年年年年]____________獲得批准

� 附上相關指示的副本。

� 附上已填妥用作入稟新電子程序的文件。申請人必

須於啓動帳戶通知的電郵註明的限期內入稟新的電

子程序，其申請方會獲得批准。

個人用戶的資料

稱謂*： 小姐／先生／太太／女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英文請以正楷填寫）

（姓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此項資料必須填寫，方能啓動帳戶。姓名應與下述身份證

明文件所示的相同。]

（中文） （姓氏） ___________ （名字） ________________



帳戶類別： 個人用戶

身份證明文件種類及號碼*： □香港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澳門居民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護照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身份證明文件種類及文件號碼（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 □九龍 □新界

□其他

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此項資料必須填寫，方能啓動帳戶]

流動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聲明

1. 本人確認上述提供的資料真確和完整，並與提交的證明文件一致。

2. 本人已閱讀《使用司法機構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的條款及細則》，並且

明白及同意其內容。

申請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 請刪去不適用者

□請在適當的空格內加上剔號



此欄由辦理機關填寫

（以下部分將由司法機構政務處填寫）

經手職員姓名

及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

為驗證身份，以下文件已提供及／或經查核：

� 由申請人填妥的申請表格；

及

� 附上顯示申請人牽涉於正在進行的或新的電子程序中的證明；或

� 提交根據《關於註冊為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用戶的事宜之行政指示》第 10(c)段已就註冊獲

得相關批准的副本；或

� 附上已填妥用作入稟新電子程序的文件；

及

� 申請人出示了其香港身份證或其他身份證明文件以供驗證；

或

� 出示了申請人的授權書、其香港身份證或其他身份證明文件的副本以及指定個人代表的身份

證明文件以供驗證；以及

� 其他，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註冊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的用戶帳戶

填寫申請表格指引

1. 本申請表格供註冊司法機構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該系統」）的

個人用戶帳戶之用。

2. 一般而言，申請人應為 18歲或以上。申請人應是沒有被司法機構政務

處取消註冊該系統的個人用戶帳戶的資格。詳情請參閱《關於註冊為

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用戶的事宜之行政指示》第 11 及 12 段。

3. 你可以在此 URL 位址 [https://www.judwebportal.judiciary.hk] 經網上提交

申請；或循下述方式交回填妥的申請表格：

(a) 傳真（傳真號碼：2340 7819）；

(b) 電郵（電郵地址：e-registration@judiciary.hk）

(c) 郵寄至支援中心 [地址：香港灣仔港灣道 12 號灣仔政府大樓 5
樓]；或

(d) 於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上午 8時 45分至下

午 1 時及下午 2 時至 5 時 30 分] 由專人遞交到支援中心 [地
址：香港灣仔港灣道 12 號灣仔政府大樓 5 樓]、高等法院的登

記處（地址請參見下方）、任何一所裁判法院的總務室（地

址請參見下方）或小額錢債審裁處資訊中心[地址：九龍深水

埗通州街 501 號西九龍法院大樓 B 座 1 樓]。

高等法院的登記處 地址

書記主任辦事處 香港金鐘道 38 號高等法院大樓地下

高等法院登記處 香港金鐘道 38 號高等法院大樓低層一樓

遺產承辦處 香港金鐘道 38 號高等法院大樓低層三樓

裁判法院的總務室 地址

東區裁判法院 香港西灣河太安街 29 號東區法院大樓 7 樓

九龍城裁判法院 九龍九龍城亞皆老街 147M 號九龍城法院大樓 3 樓

觀塘裁判法院 九龍觀塘鯉魚門道 10 號觀塘法院大樓 2 樓

西九龍裁判法院 九龍深水埗通州街 501 號西九龍法院大樓 A座 3 樓

粉嶺裁判法院 新界粉嶺璧峰路 1 號粉嶺法院大樓 2 樓

沙田裁判法院 新界沙田宜正里 1 號沙田法院大樓 2 樓

屯門裁判法院 新界屯門屯喜路 1 號屯門法院大樓 2 樓

https://www.judwebportal.judiciary.hk/


4. 申請人或其指定的個人代表必須於司法機構指明的期間內，親身向支

援中心、高等法院的登記處、任何一所裁判法院的總務室或小額錢債

審裁處資訊中心的職員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正本以辦理身份認證手續，

才能完成申請程序。如申請人或其個人代表未能於指明時間完成身份

認證程序，其申請會被拒絕。就完成身份認證程序而委任個人代表的

授權書範本載於附錄。

5. 有關的通知電郵將會發送到你在申請表格提供的電郵地址。如果你在

提交申請表格後七個工作天仍未收到任何通知電郵，你可致電 2477
1002 或電郵至“e-registration@judiciary.hk”以查詢申請的進度。

6. 本指引只供一般參考。填寫本申請表格前，請先細閱《關於註冊為綜

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用戶的事宜之行政指示》及《使用司法機構綜合

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的條款及細則》。

7. 如對該系統的註冊事宜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477 1002 或電郵至“e-
registration@judiciary.hk”。

https://www.judiciary.hk/doc/zh/e_courts/AI_RegUser_iCMS_c.pdf
https://www.judiciary.hk/doc/zh/e_courts/AI_RegUser_iCMS_c.pdf
https://www.judiciary.hk/zh/e_courts/terms_index.html
https://www.judiciary.hk/zh/e_courts/terms_index.html


附錄

致： 司法機構

申請註冊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的用戶帳戶

授權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為 *香港身份證／

護照／其他（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持有人，作為個人用戶帳戶

的申請人，現授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女士／小姐

（香港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持有人）代表本人完成有關綜

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的註冊申請的身份認證程序。

現附上本人的 *香港身份證／護照／身份證明文件副本，以供查核。

日期：20 _____年 _____月 _____日

申請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全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刪去不適用者

（全名）

（全名）



附件 C

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

用戶註冊

機構帳戶的主要管理員帳戶

申請表格

重要事項：

(1) 註冊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該系統」）的機構帳戶旨在讓用戶可透過該系

統就相關法院程序與電子法院處理相關事宜。從本申請表格所收集的個人資

料，會用於處理該系統的機構帳戶的註冊申請，以及與法院程序相關的事宜及

執行司法職能的過程。為提高透明度，註冊該系統機構帳戶的機構之名稱可能

會在司法機構網站上披露。請注意，由法院、裁判官或司法人員在執行司法職

能的過程中持有的個人資料，獲豁免而不受《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有關保障資料原則的條文管限。

(2) 本申請表格內所有標有星號 (*) 的欄目均必須填寫。假如申請人沒有提供任何一

項必須填寫的資料，則該申請可能會被拒絕。

(3) 欠缺證明文件的申請將被視為未完成及被拒絕。

(4) 填寫本表格前，請先細閱《關於註冊為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用戶的事宜之行

政指示》、《使用司法機構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的條款及細則》和《填寫申

請 表 格 指 引 》 。 你 可 以 在 司 法 機 構 網 站

[https://www.judiciary.hk/zh/e_courts/index.html] 閱覽《行政指示》和《條款及細

則》，而《填寫申請表格指引》則夾附於本文件。

(5) 倘若申請人選擇透過傳真、電郵或郵遞方式向支援中心遞交申請表格，或由專

人前往支援中心、高等法院的登記處、任何一所裁判法院的總務室或小額錢債

審裁處資訊中心遞交申請表格，請確保所有證明文件已夾附於填妥的申請表格

內；倘若申請人選擇經該系統在網上提交申請，請準備所需證明文件以供上

載。

(6) 如有通知，將以電郵發送予申請人。在申請表格提供的電郵地址將會用於就註

冊事宜與申請人溝通，以及作為另一途徑，通知帳戶持有人有訊息或文件發送

至其在該系統的訊息匣。帳戶持有人應登入其在該系統的帳戶以查閱有關詳

情。

https://www.judiciary.hk/doc/zh/e_courts/AI_RegUser_iCMS_c.pdf
https://www.judiciary.hk/doc/zh/e_courts/AI_RegUser_iCMS_c.pdf
https://www.judiciary.hk/zh/e_courts/terms_index.html
https://www.judiciary.hk/zh/e_courts/index.html


帳戶類別： 機構帳戶：主要管理員

請填寫下列第一、第二、第三或第四項的資料（視乎何者適用而定）*

1. 《關於註冊為綜合法院案件管

理系統用戶的事宜之行政指

示》第 10(b)段所涵蓋的機構：

或

� 香港大律師公會

� 香港律師會

� 律師行

� 政府部門

� 執法機關

� 法定團體

2. 電子程序的一方： 案件／申索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
/20_____________

訴訟方類別：

或

[原告人／申索人／被告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_______原告人／被告人的代表律師／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附上相關法院文件的副本，顯示申請人牽涉於正在

進行的或新的電子程序中

[註：假如申請人擬透過該系統就其他電子程序與電子

法院處理相關事宜，請另紙提供詳情。]

3. 根據《關於註冊為綜合法院案

件管理系統用戶的事宜之行政

指示》第 10(c)段以其他身份行

事並已獲准進行註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述明於正在進行的電子程序的行事身份]

於 [日日／月月／年年年年]____________獲得批准

� 附上相關指示的副本



帳戶類別： 機構帳戶：主要管理員

機構詳情

機構名稱* （英文）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機構註冊文件種類及號碼*： □只有向商業登記署登記的業務

商業登記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向公司註冊處註冊的公司

公司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商業登記證號碼（如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註冊文件（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是香港的法定機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決

策局或部門

機構地址（總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 □九龍 □新界

□其他

主要管理員 (1)的資料

稱謂*： 小姐／先生／太太／女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姓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帳戶類別： 機構帳戶：主要管理員

（英文請以正楷填寫） （名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此項資料必須填寫，方能啓動帳戶。姓名應與下述身份證

明文件所示的相同。]

（中文） （姓氏） ___________ （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明文件種類及號碼*： □香港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澳門居民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護照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身份證明文件種類及文件號碼（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職銜*： （英文）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如與機構地址不

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 □九龍 □新界

□其他

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此項資料必須填寫，方能啓動帳戶]

流動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帳戶類別： 機構帳戶：主要管理員

傳真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管理員(2) 的資料 #
（適用於申請兩個主要管理員帳戶的機構）

稱謂*： 小姐／先生／太太／女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英文請以正楷填寫）

（姓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此項資料必須填寫，方能啓動帳戶。姓名應與下述身份證

明文件所示的相同。]

（中文） （姓氏）__________ （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明文件種類及號碼*： □香港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澳門居民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護照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身份證明文件種類及文件號碼（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職銜*： （英文）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如與機構地址不

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 □九龍 □新界



帳戶類別： 機構帳戶：主要管理員

□其他

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此項資料必須填寫，方能啓動帳戶]

流動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聲明

1. 本人／我等# 確認上述提供的資料真確和完整，並與提交的證明文件一致。

2. 本人／我等# 已閱讀《使用司法機構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的條款及細

則》，並且明白及同意其內容。

獲授權主要管理員

帳戶 (1) 的申請人簽

署連同正式蓋章*
（如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表該機構） 日期*：__________

主要管理員帳戶 (2)
的申請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表該機構）

日期*：__________

# 請刪去不適用者

□ 請在適當的空格內加上剔號



此欄由辦理機關填寫

（以下部分將由司法機構政務處填寫）

經手職員姓名及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

為驗證身份，以下文件已提供及／或經查核：

� 由申請人填妥的申請表格；

及

� 附上顯示申請人牽涉於正在進行的或新的電子程序中的證明；或

� 提交根據《關於註冊為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用戶的事宜之行政指示》第 10(c)段已就註冊

獲得相關批准的副本；

� 附上已填妥用作入稟新電子程序的文件；或

及

� 附上有效的商業登記證或公司註冊證明書的副本；或

� 附上授權代表該機構的一名或多名指定主要管理員的授權書／決議，而該授權書／決議有

正式蓋章；

及

� 代表該機構的一名或多名指定主要管理員出示了其香港身份證或其他身份證明文件以供驗

證；

或

� 出示了代表該機構的一名或多名指定主要管理員的授權書、其香港身份證或其他身份證明

文件的副本以及申請註冊的一名或多名主要管理員的指定個人代表的身份證明文件以供驗

證；以及

� 其他，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註冊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的用戶帳戶

填寫申請表格指引

1. 本申請表格供註冊司法機構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該系統」）的機構

帳戶主要管理員帳戶之用。

2. 申請機構應是沒有被司法機構政務處取消註冊該系統機構帳戶的資格。詳

情請參閱《關於註冊為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用戶的事宜之行政指示》第

11 及 12 段。

3. 你可以在此 URL 位址 [https://www.judwebportal.judiciary.hk] 經網上提交申

請；或循下述方式交回填妥的申請表格：

(a)傳真（傳真號碼：2340 7819）；

(b)電郵（電郵地址：e-registration@judiciary.hk）

(c)郵寄至支援中心 [地址：香港灣仔港灣道 12 號灣仔政府大樓 5 樓]；
或

(d)於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上午 8 時 45 分至下午 1
時及下午 2時至 5時 30 分]由專人遞交到支援中心 [地址：香港灣仔

港灣道 12 號灣仔政府大樓 5 樓] 、高等法院的登記處（地址請參見

下方）、任何一所裁判法院的總務室（地址請參見下方）或小額錢

債審裁處資訊中心[地址：九龍深水埗通州街 501 號西九龍法院大樓

B 座 1 樓]。

高等法院的登記處 地址

書記主任辦事處 香港金鐘道 38 號高等法院大樓地下

高等法院登記處 香港金鐘道 38 號高等法院大樓低層一樓

遺產承辦處 香港金鐘道 38 號高等法院大樓低層三樓

裁判法院的總務室 地址

東區裁判法院 香港西灣河太安街 29 號東區法院大樓 7 樓

九龍城裁判法院 九龍九龍城亞皆老街 147M 號九龍城法院大樓 3 樓

觀塘裁判法院 九龍觀塘鯉魚門道 10 號觀塘法院大樓 2 樓

西九龍裁判法院 九龍深水埗通州街 501 號西九龍法院大樓 A 座 3 樓

粉嶺裁判法院 新界粉嶺璧峰路 1 號粉嶺法院大樓 2 樓

沙田裁判法院 新界沙田宜正里 1 號沙田法院大樓 2 樓

屯門裁判法院 新界屯門屯喜路 1 號屯門法院大樓 2 樓

https://www.judwebportal.judiciary.hk/


4. 機構的主要管理員或其指定的個人代表必須於司法機構指明的期間內，親

身向支援中心、高等法院的登記處、任何一所裁判法院的總務室或小額錢

債審裁處資訊中心的職員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正本以辦理身份認證手續，才

能完成申請程序。如主要管理員或其個人代表未能於指明時間完成身份認

證程序，其申請會被拒絕。就完成身份認證程序而委任個人代表的授權書

範本載於附錄。

5. 有關的通知電郵將會發送到你在申請表格提供的電郵地址。如果你在提交

申請表格後七個工作天仍未收到任何通知電郵，你可致電 2477 1002或電郵

至“e-registration@judiciary.hk”以查詢申請的進度。

6. 本指引只供一般參考。填寫本申請表格前，請先細閱《關於註冊為綜合法

院案件管理系統用戶的事宜之行政指示》及《使用司法機構綜合法院案件

管理系統的條款及細則》。

7. 如對該系統的註冊事宜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477 1002 或電郵至“e-
registration@judiciary.hk”。

https://www.judiciary.hk/doc/zh/e_courts/AI_RegUser_iCMS_c.pdf
https://www.judiciary.hk/doc/zh/e_courts/AI_RegUser_iCMS_c.pdf
https://www.judiciary.hk/zh/e_courts/terms_index.html
https://www.judiciary.hk/zh/e_courts/terms_index.html


附錄

致： 司法機構

申請註冊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的用戶帳戶

授權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為 *香港身份證／

護照／其他（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持有人，作為機構帳戶的

主要管理員帳戶的申請人，現授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

女士／小姐（香港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持有人）代表本人完

成有關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的註冊申請的身份認證程序。

現附上本人的 *香港身份證／護照／身份證明文件副本，以供查核。

日期：20 _____年 _____月 _____日

申請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全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刪去不適用者

（全名）

（全名）



附件 D

注册为综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统用户一般所需的文件

(A) 个人用户帐户

申请个人用户帐户的人士，可透过综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统
（「该系统」）在网上递交申请，亦可选择传真、电邮或邮寄
至支援中心或亲临支援中心、高等法院的登记处、任何一所裁判
法院的总务室或小额钱债审裁处资讯中心（统称为「指定办事处」）
以递交已填妥及签署的申请表格。向司法机构递交注册申请
时，须一并提供以下文件：

• 有关申请人涉及正在进行的或新的电子程序的证明（例如
传讯令状或其他原诉文件、法庭命令或判案书）。

(B) 机构帐户 — 主要管理员帐户

2 . 获授权代表某公司／合伙／协会／法团／组织／实体等；
或某政府部门／执法机关／法定团体等（以下称为“机构”）
在申请主要管理员帐户时行事的人士，可透过该系统在网上递
交申请，亦可选择传真或邮寄至支援中心或亲临任何一个指定办事
处以递交已填妥及签署的申请表格。向司法机构递交注册申请
时，须一并提供以下文件：

( a ) 以该机构信笺拟备、由获授权／核准签署人及／或
该机构主管人员签署并盖有官方印章（如有的话）
的授权书及／或决议，授权该／该等代表（即拟议
的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为该机构作出注册申
请；



( b ) 有关该机构涉及正在进行的或新的电子程序的证
明。本规定不适用于《关于注册为综合法院案件管
理系统用户的事宜之行政指示》第 10 ( b )段所涵盖的
机构；及

( c ) 以下列明的其他相关证明文件（视何者属适当而
定）：

( i ) 律师事务所：
 根据《商业登记条例》（第 310 章）而发出的

有效商业登记证的副本；

( i i ) 其他商业机构：
 根据《商业登记条例》（第 310 章）予以登记

的商业登记申请表格的副本，或根据该条例而
发出的商业登记册内的业务资料摘录的副本；
及／或

 根据《公司条例》（第 622 章）而在公司登记
册内登记及备存的最新周年申报表的副本；

( i i i ) 其他非商业机构：
 根据《公司条例》（第 622 章）而在公司登记

册内登记及备存的最新周年申报表的副本；
或，如不适用，则任何显示有关机构的地位的
证明文件。例子如下：
• 根据《社团条例》（第 15 1 章）而发出的

社团注册证明书的副本或社团豁免注册证
明书的副本；

• 根据《职工会条例》（第 33 2 章）而发出
的职工会登记证明书的副本；

• 由税务局发出而显示该机构享有《税务条
例》（第 11 2 章）下的豁免缴税地位的证
明书或免税信件的副本；或



• 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第 344 章）而
发出的法团注册证书的副本；

连同显示该机构最新详情（例如该机构的名称；该
机构的主席、副主席、秘书和司库及／或委员会或
管理团体成员的姓名；主要营业地点的地址）的文
件。

(C) 完成身份认证程序所需的文件

3 . 司法机构在确认申请资料齐备后，将以电邮通知个人用户
帐户或主要管理员帐户的申请人前往指定办事处办理身份认证
程序。届时，申请人须携同个人身份证明文件正本（例如香港
身份证或护照），亲身于任何一个指定办事处进行核实。

4 . 申请人如欲委派个人代表代为办理身份认证程序，则获委
派的个人代表须携同以下文件前往任何一个指定办事处完成身
份认证程序：

( a ) 由申请人签署的授权书（授权书范本见填写申请表
格指引），藉以妥为授权获委派的个人代表代为办
理身份认证程序；

( b ) 申请人的个人身份证明文件（例如香港身份证或护
照）的副本；及

( c ) 获委派的个人代表的个人身份证明文件，例如香港
身份证或护照，以作核实之用。



附件 E

案件／申索編號 _______/ ______________

同意通知書

藉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與電子法院處理相關事宜

我／我等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為綜合法

院案件管理系統註冊用戶，謹此同意在本電子程序中藉綜合法

院案件管理系統與電子法院處理相關事宜 1。

本通知書由：

____原告人／申索人／被告人／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原告人／被告人的代表律師／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相關人士*（請註明）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發出及交存。

機構代碼： ___________________（適用於機構帳戶）

登入名稱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簽署

*請刪去不適用者。

1 如 綜合法院 案件管理 系統註冊 用戶希望 就某特定 案件藉綜 合法院案 件管理系 統與電子 法院處理相

關事宜， 則該註冊 用戶應 確保 其本人不 時提供予 法院的資 料準確無 誤，以便 綜合法院 案件管理 系

統 就已獲 授權使 用綜合 法院案 件管理 系統的 法院程 序將有 關的一 方 / 各方 與案件 的紀 錄連結 。詳

情請參閲電子實務指示及《關於註冊為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用戶的事宜之行政指示》（“相關

的行政指示”）。
2 就 並非案 件的一 方 / 各方 或其 法律代 表的人 士，但 其根據 法例或 法院命 令（包 括但不 限於被 傳喚

以法庭之友身份出席）獲准送交及接收與某電子程序相關的文件，

(a) 請註明相關的法例及／或法院命令（視何者適用而定）；及

(b) 如擬就某註册機構的特定機構用戶（例如法庭之友）進行案件連結，則須提供 ( i ) 相關機

構代碼及 ( i i ) 有關機構用戶的登入名稱。
3 主要管理員帳戶持有人（在合適情況下，可由輔助管理員帳戶持有人協助）負責編配法庭案件。

當案件成功與機構帳戶連結，主要管理員或輔助管理員便可以將案件編配予其機構用戶，毋須在

本表格中列出所有機構用戶。詳情請參閲相關的行政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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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A


	综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统（「该系统」）机构帐户：


	主要管理员、辅助管理员及机构用户帐户持有人的角色及责任


	本附件订明下述三类机构帐户子帐户持有人的角色及职能

的详情：


	(a) 主要管理员帐户；


	(b) 辅助管理员帐户；以及

(c) 机构用户帐户。


	主要管理员帐户


	2. 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获该机构授权管理机构内的帐户，

是该机构在使用该系统方面的代表，并会为该机构全权负责帐

户管理事宜。由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辖下直接或间接开设的

辅助管理员或机构用户帐户的任何持有人经该系统进行的任何

活动及／或交易，均须视作在有关机构所施加的任何政策或指

示的范围内经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准许的活动及／或交易，

但特殊情况，例如香港大律师公会（「大律师公会」）辖下机

构的特定帐户类别除外。


	2. 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获该机构授权管理机构内的帐户，

是该机构在使用该系统方面的代表，并会为该机构全权负责帐

户管理事宜。由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辖下直接或间接开设的

辅助管理员或机构用户帐户的任何持有人经该系统进行的任何

活动及／或交易，均须视作在有关机构所施加的任何政策或指

示的范围内经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准许的活动及／或交易，

但特殊情况，例如香港大律师公会（「大律师公会」）辖下机

构的特定帐户类别除外。


	3. 具体而言，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可在适当情况下由辅助

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协助其履行以下角色：



	(a) 须 就 有 关 机 构 的 所 有 帐 户 管 理 事 宜 承 担 最 终 责 任 ，


	以 及 担 任 代 表 其 机 构 的 统 筹 人 ， 以 就 所 有 关 于 用 户

注册的事宜与司法机构联系；


	(b) 履 行 行 政 职 能 ， 管 理 同 一 机 构 持 有 的 所 有 其 他 子 帐


	户 （ 即 辅 助 管 理 员 及 机 构 用 户 帐 户 ） 。 该 等 行 政 职

能 包 括 在 适 当 情 况 下 开设帐 户 、 更 新 资 料 、 管 理 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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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重设密码、界定存取权限、 编配法庭案件 
	户、重设密码、界定存取权限、 编配法庭案件 
	1
	以及


	对辅助管理员及机构用户帐户进行内务管理；



	(c) 核 实 同 一 机 构 所 建 立 之 辅 助 管 理 员 及 机 构 用 户 帐 户


	持有人的身份。具体而言， 开设帐户时，应按每名帐

户 持 有 人 的 身 份证 明 文 件 的 纪 录 在 该 系 统 输 入 其 全

名 ， 以 及 相 关 身 份证 明 文 件 编 号 的 首 四 个 字 母 及 数

字字元，以作纪录；以及


	(d) 于 该 系 统 上 申 请 及 管 理 预 付 款 帐 户 （ 如 有 ） ， 包 括


	为 预 付 款 帐 户 增 值 及 在 同 一 机 构 帐 户 下 所 有 分 支 的

预付款帐户及子帐户之间进行预付款转账。


	4. 司法机构的预设为每间机构最多可以有两个主要管理员帐

户 。司法机构会就特殊个案的个别情况考虑少量增加主要管理

员帐户的数目。假如某机构认为需使用多于两个主要管理员帐

户，他们可以述明理由以寻求司法机构政务长的特殊批准。


	4. 司法机构的预设为每间机构最多可以有两个主要管理员帐

户 。司法机构会就特殊个案的个别情况考虑少量增加主要管理

员帐户的数目。假如某机构认为需使用多于两个主要管理员帐

户，他们可以述明理由以寻求司法机构政务长的特殊批准。


	5. 有关机构需在其主要管理员帐户获得批核以及在该系统内

建立之后，才可使用该系统以电子模式处理相关事宜。司法机构

会按机构提出的申请（连同所需资料及证明文件） ，考虑为其

开设主要管理员帐户。


	6. 由于主要管理员帐户不能用于以电子模式就个别法庭案件

与司法机构处理相关事宜，故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如欲代表自

己所属机构以电子模式处理相关事宜，他／她便需要为自己开设

一个机构用户帐户。


	7. 申请机构需注意以下事项：



	(a) 假 如 主要 管 理员帐 户 持有 人 接受该 系 统的 使 用条款


	及 细 则 ， 即 表示他 ／ 她获 授 权这样 做 ，以 及 他 ／她

确 认 和同 意 机构内 所 有用 户 必须遵 守 该系 统 的使用

条款及细则；


	P
	1 为 免 生 疑 问 ， 下 文 提 到 的 「 法 庭 案 件 」 及 「 案 件 」 指 根 据 适 用 的 法 例 及 实 务 指 示

在 电 子 法 院 已 实 行 电 子 科 技 的 法 律 程 序 。
	1 为 免 生 疑 问 ， 下 文 提 到 的 「 法 庭 案 件 」 及 「 案 件 」 指 根 据 适 用 的 法 例 及 实 务 指 示

在 电 子 法 院 已 实 行 电 子 科 技 的 法 律 程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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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每个主要管理员帐户只会编配予一名自然人；


	(c) 只 要 主要 管 理员帐 户 持有 人 的职权 不 变， 则 该帐户


	并无失效日期；


	(d) 主 要 管理 员 帐户持 有 人必 须 为辅助 管 理员 及 机构用


	户 帐 户设 定 失效日 期 ，以 配 合相关 法 庭案 件 可能需

时多久的情况；以及


	(e) 假 如 主要 管 理员帐 户 持有 人 接受该 系 统之 预 付款帐


	户 的 使 用 条 款 及 细 则 ， 即 表 示 他 ／ 她 获 授 权 这 样

做 ， 以及 他 ／她确 认 和同 意 机构内 所 有用 户 必须遵

守该系统之预付款帐户的使用条款及细则。


	8. 鉴于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将会担当重要角色，申请机构

应考虑指派机构内合适的人选履行此职务。


	8. 鉴于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将会担当重要角色，申请机构

应考虑指派机构内合适的人选履行此职务。



	辅助管理员帐户


	9. 
	9. 
	9. 
	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可以开设辅助管理员帐户，藉以协


	助处理机构的机构用户帐户及预付款帐户（如有）的日常行政


	和管理工作，以及对机构用户帐户执行身份核实程序。辅助管


	理员帐户的权限可由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介定 ，例如开设机


	构用户帐户和处理该等帐户的各类管理事宜的权限及管理机构


	帐户下所有分支的预付款帐户和子帐户 
	2的权限等。



	10. 司法机构的预设为每间机构最多可以有 10 个辅助管理员

帐户。假如某机构基于其运作规模而需要开设更多辅助管理员

帐户，可以述明理由以寻求司法机构政务长的特殊批准，增设

辅助管理员帐户。


	11. 由于机构用户帐户可以分类为不同组群，利便处理不同类

别／地点等的法庭案件，故司法机构容许使用「分支代码」，

把机构用户帐户及预付款子帐户（如有）分门别类，归由不同

辅 助 管 理 员 帐 户 持 有 人 管 理 。 例 如 一 间 有 多 个 办 公 地 点 （ 如



	2 开设预付款帐户时，该系统将就机构帐户的每一分支自动开设预付款子帐户。
	2 开设预付款帐户时，该系统将就机构帐户的每一分支自动开设预付款子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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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乙 、丙及丁）的大型机构 ，其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可以

考虑为不同办事处设定不同分支代码（如分支甲、分支乙、分

支丙及分支丁） ，并且开设不同的辅助管理员帐户，让每名辅

助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可以管理他／她辖下的机构用户帐户及预

付款子帐户（如有）；例如分支甲的一位辅助管理员帐户持有

人只会管理分支甲的机构用户帐户及预付款子帐户（如有） 。

司 法 机 构 的 预 设 为 每 间 机 构 ／ 实 体 最 多 可 以 有 1 0 个 分 支 代

码。 假如机构认为需设有更多分支代码以配合运作所需 ，其主

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可述明理由，向司法机构政务长提出申请

增加分支代码。


	12. 如有需要，同一分支可开设多于一个辅助管理员帐户，藉

由 辅 助 管 理 员 帐 户 持 有 人 小 组 分 担 该 分 支 的 日 常 帐 户 管 理 工

作。


	12. 如有需要，同一分支可开设多于一个辅助管理员帐户，藉

由 辅 助 管 理 员 帐 户 持 有 人 小 组 分 担 该 分 支 的 日 常 帐 户 管 理 工

作。


	13. 倘若辅助管理员帐户持有人需要他人，例如其秘书在实际

上为他 ／她在该系统编配案件 ，则其秘书亦需成为辅助管理员

帐户持有人。


	14. 与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的情况近似，辅助管理员帐户不

能用于以电子模式就个别法庭案件与司法机构处理相关事宜；辅

助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如需以电子模式处理相关事宜，他／她可为

自己开设一个机构用户帐户。



	机构用户帐户


	15. 司法机构的预设为每间机构最多可以有 50 个机构用户帐

户。假如某机构（特别是大型机构）需要开设更多机构用户帐

户，可以述明理由以寻求司法机构政务长的批准。


	15. 司法机构的预设为每间机构最多可以有 50 个机构用户帐

户。假如某机构（特别是大型机构）需要开设更多机构用户帐

户，可以述明理由以寻求司法机构政务长的批准。


	16. 机构用户帐户持有人可存取由其相应主要管理员／辅助管

理员帐户持有人编配的法庭案件 ， 并以电子方式就这些案件与法

院处理相关事宜（例如发送文件予法庭及付款等）。


	17. 正如上文阐释，机构可使用「分支代码」，把机构用户帐

户及预付款帐户（如有 ）分门别类 ，归由不同辅助管理员帐户

持有人管理 。机构用户帐户的分支资料将与开设机构用户帐户

的辅助管理员帐户的分支资料相同。


	17. 正如上文阐释，机构可使用「分支代码」，把机构用户帐

户及预付款帐户（如有 ）分门别类 ，归由不同辅助管理员帐户

持有人管理 。机构用户帐户的分支资料将与开设机构用户帐户

的辅助管理员帐户的分支资料相同。


	17. 正如上文阐释，机构可使用「分支代码」，把机构用户帐

户及预付款帐户（如有 ）分门别类 ，归由不同辅助管理员帐户

持有人管理 。机构用户帐户的分支资料将与开设机构用户帐户

的辅助管理员帐户的分支资料相同。



	大律师公会的机构用户帐户持有人


	18. 大律师公会之机构帐户下的机构用户帐户持有人将会以个

人 名 义 行 事 ， 并可使 用 该 系 统 向 电 子 法 院 提 交 下 述 类 别 的 文

件：


	18. 大律师公会之机构帐户下的机构用户帐户持有人将会以个

人 名 义 行 事 ， 并可使 用 该 系 统 向 电 子 法 院 提 交 下 述 类 别 的 文

件：



	(a) 陈词／ 发言；


	(b) 论据大纲；


	(c) 案例清单／案例；

(d) 不在清单上的文件；及


	(e) 由个别级别法院指明的文件清单。


	19. 大律师公会的机构用户帐户持有人将获豁免于须与案件有

连结的规定。换言之，大律师公会的机构帐户持有人可透过输

入案件的特定资料 ，例如案件编号 、聆讯日期等，向电子法院

提交在上文第 18 段中指明的文件，从而确保所呈交的文件会发送

到适当的法庭案件中。然而 ，此类机构用户帐户并不能存取相

关的电子案件档案。


	19. 大律师公会的机构用户帐户持有人将获豁免于须与案件有

连结的规定。换言之，大律师公会的机构帐户持有人可透过输

入案件的特定资料 ，例如案件编号 、聆讯日期等，向电子法院

提交在上文第 18 段中指明的文件，从而确保所呈交的文件会发送

到适当的法庭案件中。然而 ，此类机构用户帐户并不能存取相

关的电子案件档案。



	机构帐户在该系统的存取控制


	20. 主要管理员帐户、辅助管理员帐户及机构用户帐户的持有

人的角色（「该系统的角色 」 ）并不相同。他们亦会就使用该

系统下各种不同功能（「该系统的功能 」）获赋予不同的存取

权限。


	20. 主要管理员帐户、辅助管理员帐户及机构用户帐户的持有

人的角色（「该系统的角色 」 ）并不相同。他们亦会就使用该

系统下各种不同功能（「该系统的功能 」）获赋予不同的存取

权限。


	21. 为方便进行用户帐户管理，主要管理员／辅助管理员帐户

持有人会获提供多种该系统的角色以供选取。该等角色按特定

的该系统功能的存取权限界定及预先设定。此安排旨在利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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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管理员／辅助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将该系统的功能编配予其所

属机构的机构用户帐户。


	22. 可供各种类别帐户持有人选取的该系统的角色清单载于附

录 I 表内。


	22. 可供各种类别帐户持有人选取的该系统的角色清单载于附

录 I 表内。



	机构帐户的用户帐户管理工作


	23. 一般而言，该系统的机构帐户的帐户管理工作涵盖下述六

个主要范畴：


	23. 一般而言，该系统的机构帐户的帐户管理工作涵盖下述六

个主要范畴：



	(a) 管理主要管理员帐户；


	(b) 管理辅助管理员／机构用户帐户（由主要管理员及


	辅助管理员帐户持有人负责） ；

(c) 自我管理帐户；


	(d) 与个别法庭案件连结（及解除连结）；


	(e) 由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预设机构用户编配；以及

(f) 管理预付款帐户及子帐户。


	24. 有关各个范畴的详情列述如下：


	24. 有关各个范畴的详情列述如下：



	(A) 管理主要管理员帐户


	(a) 如 有 需要 ， 主要管 理 员帐 户 持有人 可 向司 法 机构提


	出重设密码的要求；


	(b) 主 要 管理 员 帐户持 有 人可 要 求司法 机 构重 启 其可能


	因 长 期闲 置 而被暂 时 停用 的 帐户。 如 连续 五 次未能

成 功 登入 ， 有关帐 户 会暂 时 被锁。 主 要管 理 员帐户

持有人可于最后一次未能成功登入的 30 分钟后重新

尝试登入；


	(c) 主 要 管理 员 帐户持 有 人可 提 出理据 ， 要求 更 改有关


	机构主要管理员帐户的数目上限；


	(d) 机 构 合伙 人 ／拥有 人 或获 授 权代表 可 向司 法 机构发


	出 要 求， 以 撤换主 要 管理 员 帐户持 有 人。 提 出此要

求 的 人员 须 将申请 新 主要 管 理员帐 户 的有 关 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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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 同 全 部 所 需 证 明 文 件 及 作 出 撤 换 的 理 由 一 倂 提

交；以及


	(e) 如 主 要管 理 员帐户 持 有人 不 再代表 某 机构 或 该机构


	无意继续于该系统注册，或该机构将／已终止业务，

该 机 构的 主 要管理 员 帐户 持 有人或 获 授权 代 表应尽

早 ／ 于三 个 工作天 内 要求 结 束其主 要 管理 员 帐户 。

如 某 机构 的 所有主 要 管理 员 帐户均 已 结束 ， 则该机

构 的 任何 辅 助管理 员 ／机 构 用户帐 户 都不 能 再供使

用。


	(B) 由主要管理员及辅助管理员帐户持有人管理辅助管理员／


	机构用户帐户


	(a) 主 要 管 理 员 帐 户 持 有 人 可 更 新 其 辖 下 各 分 支 的 相关


	资料；


	(b) 主 要 管理 员 及辅助 管 理员 帐 户持有 人 可查 询 ／更新


	其辖下机构用户帐户的个人资料；


	(c) 主 要 管理 员 及辅助 管 理员 帐 户持有 人 可将 在 该系统


	的角色编配予其辖下的机构用户帐户；


	(d) 主 要 管理 员 及辅助 管 理员 帐 户持有 人 可重 设 其辖下


	机构用户帐户的密码；


	(e) 主 要 管理 员 及辅助 管 理员 帐 户持有 人 可暂 停 及／或


	重启其辖下机构用户帐户；


	(f) 主 要 管理 员 帐户持 有 人或 获 赋予存 取 权限 的 辅助管


	理 员 帐户 持 有人可 暂 停及 ／ 或重启 其 所属 机 构的辅

助管理员帐户；及


	(g) 主 要 管 理 员 帐 户 持 有 人 可 通 过 系 统 功 能 向司 法 机 构


	政 务 长提 出 理据 ， 要 求更 改 其所属 机 构的 辅 助管理

员／机构用户帐户的数目上限。


	(C) 自我管理帐户


	(a) 所有帐户持有人均可整存自己的联络资料；及

(b) 所有帐户持有人均可更改自己的密码。


	(D) 与个别法庭案件连结（及解除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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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注 册 机构 可 通过以 下 三种 方 法将其 帐 户与 电 子程序


	连结：


	 于申请成为注册用户时，申请人可列出其选择

藉该系统与电子法院处理相关事宜的电子程序；


	 于申请成为注册用户时，申请人可列出其选择

藉该系统与电子法院处理相关事宜的电子程序；


	 注册用户可借着向相关的法院登记处提交载于

附表 E 的《同意通知书-藉综合法院案件管理系

统与电子法院处理相关事宜》（ 同意通知书），

以选择经该系统将其帐户与某特定法庭案件连

结；法庭支援人员会相应地将有关案件与该注

册用户连结；或


	 
	 
	当注册用户经该系统向电子法院存档某原诉文


	件以展开新的法庭案件，或存档某些相关类别的


	文件 
	3 
	时，该系统会自动将注册机构帐户与该


	法庭案件连结。




	(b) 在 收 到 上 文第 (a)项 所 述 的 资料 （或 「 停 止 作为 某人


	代 表 律师 」 ），即 显 示注 册 用户有 意 以电 子 模式与

电 子 法院 处 理相关 事 宜（ 或 要求把 有 关案 件 从法院

纪 录 中移 除 （视属 何 情况 而 定）） 的 文件 后 ，法庭

支 援 人 员 会 相 应 地 将 有 关 案 件 与 该 注 册 机 构 连 结

（ 或 解除 连 结）。 有 关机 构 的主要 管 理员 ／ 辅助管

理员帐户持有人之后可从该系统的案件连结功能中找

到 相 关法 庭 案件的 案 件编 号 ，并可 将 该案 件 编配予

其所属机构的合适机构用户帐户；


	(c) 就 律 师行 及 政府部 门 ／机 构 而言， 鉴 于案 件 量，除


	按上文第(b)项所述的特定案件连结外，主要管理员／

辅 助 管理 员 帐户持 有 人亦 可 按案件 性 质将 处 理特定

法 庭 案件 的 存取权 限 授予 机 构用户 帐 户（ 或 将存取

权 限 从机 构 用户帐 户 移除 ） ，以便 选 取与 关 乎指明

级 别 法院 及 法律程 序 类别 的 案件（ 例 如区 域 法院的

人身伤亡案件）进行连结或解除连结；


	P
	3 例 子 有 原 诉 文 件 的 「 送 达 认 收 书 」 、 抗 辩 书 （ 或 抗 辩 及 反 申 索 书 ） 、 代 表 诉 讼 人

通 知 书 等 。
	3 例 子 有 原 诉 文 件 的 「 送 达 认 收 书 」 、 抗 辩 书 （ 或 抗 辩 及 反 申 索 书 ） 、 代 表 诉 讼 人

通 知 书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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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就 律 师行 及 政府部 门 ／机 构 而言 ， 主 要管 理 员 ／辅


	助 管 理 员 帐 户 持 有 人 可 建立按 案 件 性 质 进 行 的 连 结

（或解除连结）如下：

 按法院级别及／或案件类别界定案件性质；及


	 按情况需要进行搜寻及将其所属机构的机构用

户 帐 户 与 所 选 取 的 案 件 性 质 连 结 （ 或 解 除 连

结）；


	 按情况需要进行搜寻及将其所属机构的机构用

户 帐 户 与 所 选 取 的 案 件 性 质 连 结 （ 或 解 除 连

结）；



	(e) 该系统加入了灵活的设计，同一宗法庭案件可编配予


	多达 10 个机构用户帐户处理； 有需要时亦可更改案件的

编 配 。主 要 管理员 ／ 辅助 管 理员帐 户 持有 人 可依循

上 文第(b)及 (d)项所 述程序， 重新编 配 案件予不同的机

构用户帐户；及


	(f) 如 电 子法 院 已获告 知 案件 的 一方委 任 律师 代 表其行


	事 ， 在任 何 现行许 可 规定 的 规限下 ， 相关 法 律代表

会 负 责处 理 与该法 庭 案件 有 关的所 有 法律 事 宜，并

会 在 合适 情 况下， 存 取指 明 的电子 案 件档 案 ／法庭

文 件 。所 有 与案件 相 关的 信 函都会 由 司法 机 构经该

系 统 发给 该 法律代 表 。因 此 ，除早 前 已启 动 的查阅

案 件 各方 的 存档文 件 的功 能 外，先 前 就此 指 明法庭

案件授予现时法律代表的帐户以外任何用户帐户的任

何 其 他存 取 权限（ 包 括诉 讼 人本身 的 存取 权 限）均

会被撤销。


	(E) 由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预设机构用户编配


	(a) 为 利 便有 关 机构与 司 法机 构 以电子 方 式进 行 通讯，


	主 要 管理 员 帐户持 有 人须 指 定一个 或 多于 一 个（但

不 多 于五 个 ）机构 用 户帐 户 为「预 设 机构 用 户」，

以 接 收与 未 获编配 任 何机 构 用户帐 户 法庭 案 件的相

关讯息；


	(b) 机 构 开设的首个机构 用 户帐 户将被设定为 预 设机 构用


	户 ， 以接 收 由 该 系 统 发 出 与 案 件 相 关 的 讯 息 。 主 要

管 理 员 帐 户 或辅 助 管 理 员 帐 户 持 有 人 可 在 适 当 情 况

下， 按有关机构本身的内部政策更新设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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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当 某 机构 （ 例如某 律 师行 ） 指定一 个 预设 机 构用户


	帐 户 划一 为 所有案 件 接收 法 庭通知 时 ，如 该 律师行

同 时 代表 某 案件的 诉 讼双 方 ，则主 要 管理 员 帐户持

有 人 或辅 助 管理员 帐 户持 有 人 （视 何 者适 用 而定 ）

须 采 取必 要 的预防 措 施 ， 以 避免出 现 任何 潜 在利益

冲突。


	(F) 管理预付款帐户及子帐户


	( a ) 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可申请开设预付款帐户；


	( b) 获赋予存取权限的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或辅助管


	理员帐户持有人可为同一机构帐户下所有分支的预

付款帐户及子帐户增值；


	( c ) 获赋予存取权限的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或辅助管


	理员帐户持有人可在同一机构帐户下所有分支的预

付款帐户及子帐户之间进行预付款转账；及


	( d) 获赋予存取权限的主要管理员帐户持有人或辅助管


	理员帐户持有人可就同一机构帐户下所有分支的预

付款帐户及子帐户查询交易详情及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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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子支付 
	 电子支付 


	 同上
	 同上
	 同上





	Part
	Figure
	附件 B


	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

用戶註冊


	個人用戶帳戶–

申請表格


	重要事項：


	(1) 註冊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該系統」） 的個人用戶帳戶旨在讓用戶可透過

該系統就相關法院程序與電子法院處理相關事宜。從本申請表格及為完成身份

認證程序而發出的任何授權書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只會用於處理該系統個人用

戶帳戶的註冊申請，以及與法院程序相關的事宜及執行司法職能的過程。《 個

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第 51A 條適用於由法院、裁判官或司法人

員在執行司法職能的過程中持有的個人資料。


	(1) 註冊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該系統」） 的個人用戶帳戶旨在讓用戶可透過

該系統就相關法院程序與電子法院處理相關事宜。從本申請表格及為完成身份

認證程序而發出的任何授權書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只會用於處理該系統個人用

戶帳戶的註冊申請，以及與法院程序相關的事宜及執行司法職能的過程。《 個

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第 51A 條適用於由法院、裁判官或司法人

員在執行司法職能的過程中持有的個人資料。


	(2) 本申請表格內所有標有星號 (*) 的欄目均必須填寫。假如申請人沒有提供任何一

項必須填寫的資料，則該申請可能會被拒絕。


	(3) 欠缺證明文件的申請將被視為未完成及被拒絕。


	(4) 填寫本表格前，請先細閱《 關於註冊為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用戶的事宜之行

政指示》 、 《使用司法機構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的條款及細則》 和《填寫申



	P
	Link

	P
	Link

	請 表 
	格 指 引 》 。 你 可 以 在 司 法 機 
	構 網 站


	Link
	[https://www.judiciary.hk/zh/e_courts/index.html] 
	[https://www.judiciary.hk/zh/e_courts/index.html] 
	閱覽《行政指示》和《條款及細



	則》，而《填寫申請表格指引》則夾附於本文件。


	(5) 倘若申請人選擇透過傳真、 電郵或郵遞方式向支援中心遞交申請表格， 或由專

人前往支援中心、高等法院的登記處、 任何一所裁判法院的總務室或小額錢債

審裁處資訊中心遞交申請表格， 請確保所有證明文件已夾附於填妥的申請表格

內；倘若申請人選擇經該系統在網上提交申請，請準備所需證明文件以供上

載。


	(5) 倘若申請人選擇透過傳真、 電郵或郵遞方式向支援中心遞交申請表格， 或由專

人前往支援中心、高等法院的登記處、 任何一所裁判法院的總務室或小額錢債

審裁處資訊中心遞交申請表格， 請確保所有證明文件已夾附於填妥的申請表格

內；倘若申請人選擇經該系統在網上提交申請，請準備所需證明文件以供上

載。


	(6) 如有通知，將以電郵發送予申請人。在申請表格提供的電郵地址將會用於就註

冊事宜與申請人溝通，以及作為另一途徑，通知帳戶持有人有訊息或文件發送

至其在該系統的訊息匣。帳戶持有人應登入其在該系統的帳戶以查閱有關詳

情。


	帳戶類別： 
	帳戶類別： 
	個人用戶


	Figure
	本申請源自案件／申索（編

號） *及


	案 件 ／ 申 索 編 號 /20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訴訟方類別*： 
	或


	根據《 關於註冊為綜合法院案件

管理系統用戶的事宜之行政指

示》 第 10(c)段以其他身份行事並

已獲准進行註冊：


	或


	根據《 關於註冊為綜合法院案件

管理系統用戶的事宜之行政指

示》 第 15 段的擬提出訴訟人士：


	[ 原 告 人 ／ 申 索 人 
	／ 被 告 人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附上相關法院文件的副本，顯示申請人牽涉於正在

進行的或新的電子程序中。


	� 附上相關法院文件的副本，顯示申請人牽涉於正在

進行的或新的電子程序中。



	[註： 假如申請人擬透過該系統就其他電子程序與電子法院處理

相關事宜，請另紙提供詳情。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述明於正在進行的電子程序的行事身份]


	於 [日日／月月／年年年年]____________獲得批准


	� 附上相關指示的副本。


	� 附上相關指示的副本。


	� 附上已填妥用作入稟新電子程序的文件。申請人必

須於啓動帳戶通知的電郵註明的限期內入稟新的電

子程序，其申請方會獲得批准。



	個人用戶的資料


	Figure
	Figure
	稱謂*： 
	小姐／先生／太太／女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英文請以正楷填寫）


	（姓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此項資料必須填寫，方能啓動帳戶。姓名應與下述身份證

明文件所示的相同。 ]


	（中文） 
	（姓氏） ___________ （名字） ________________

	Part
	Table
	TR
	TD
	Figure
	帳戶類別： 

	TD
	Figure
	個人用戶




	身份證明文件種類及號碼*： 
	身份證明文件種類及號碼*： 
	身份證明文件種類及號碼*： 
	聯絡地址*：


	電話號碼*：


	流動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



	□ 香港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香港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香港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澳門居民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護照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身份證明文件種類及文件號碼（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 □其他


	□九龍 
	□新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此項資料必須填寫，方能啓動帳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聲明


	1. 本人確認上述提供的資料真確和完整，並與提交的證明文件一致。


	1. 本人確認上述提供的資料真確和完整，並與提交的證明文件一致。


	2. 本人已閱讀《使用司法機構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的條款及細則》，並且

明白及同意其內容。



	申請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


	# 請刪去不適用者

□ 請在適當的空格內加上剔號

	此欄由辦理機關填寫


	此欄由辦理機關填寫


	（以下部分將由司法機構政務處填寫）


	經手職員姓名

及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


	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


	為驗證身份，以下文件已提供及／或經查核：


	� 由申請人填妥的申請表格；


	� 由申請人填妥的申請表格；



	及


	� 附上顯示申請人牽涉於正在進行的或新的電子程序中的證明；或


	� 附上顯示申請人牽涉於正在進行的或新的電子程序中的證明；或


	� 提交根據《關於註冊為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用戶的事宜之行政指示》 第 10(c)段已就註冊獲

得相關批准的副本；或


	� 附上已填妥用作入稟新電子程序的文件；



	及


	� 申請人出示了其香港身份證或其他身份證明文件以供驗證；

或


	� 申請人出示了其香港身份證或其他身份證明文件以供驗證；

或


	� 出示了申請人的授權書、 其香港身份證或其他身份證明文件的副本以及指定個人代表的身份

證明文件以供驗證；以及


	� 其他，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註冊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的用戶帳戶

填寫申請表格指引


	申請註冊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的用戶帳戶

填寫申請表格指引


	1. 本申請表格供註冊司法機構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該系統」）的

個人用戶帳戶之用。


	1. 本申請表格供註冊司法機構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該系統」）的

個人用戶帳戶之用。


	2. 一般而言，申請人應為18歲或以上。申請人應是沒有被司法機構政務

處取消註冊該系統的個人用戶帳戶的資格。詳情請參閱《關於註冊為

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用戶的事宜之行政指示》第 11 及 12 段。


	3. 你可以在此 URL 位址 
	3. 你可以在此 URL 位址 
	[https://www.judwebportal.judiciary.hk] 
	經網上提交


	申請；或循下述方式交回填妥的申請表格：




	(a) 傳真（傳真號碼： 2340 7819）；


	(b) 電郵（電郵地址： e-registration@judiciary.hk）


	(c) 郵寄至支援中心 [地址：香港灣仔港灣道 12 號灣仔政府大樓 5

樓]；或


	(d) 於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上午 8 時 45 分至下

午 1 時及下午 2 時至 5 時 30 分] 由專人遞交到支援中心 [地

址：香港灣仔港灣道 12 號灣仔政府大樓 5 樓]、高等法院的登

記處（ 地址請參見下方） 、任何一所裁判法院的總務室（地

址請參見下方） 或小額錢債審裁處資訊中心[地址：九龍深水

埗通州街 501 號西九龍法院大樓 B 座 1 樓]。


	高等法院的登記處 
	高等法院的登記處 
	高等法院的登記處 
	地址



	書記主任辦事處 
	書記主任辦事處 
	香港金鐘道 38 號高等法院大樓地下



	高等法院登記處 
	高等法院登記處 
	香港金鐘道 38 號高等法院大樓低層一樓



	遺產承辦處 
	遺產承辦處 
	香港金鐘道 38 號高等法院大樓低層三樓




	裁判法院的總務室 
	裁判法院的總務室 
	裁判法院的總務室 
	地址



	東區裁判法院 
	東區裁判法院 
	香港西灣河太安街 29 號東區法院大樓 7 樓



	九龍城裁判法院 
	九龍城裁判法院 
	九龍九龍城亞皆老街 147M 號九龍城法院大樓 3 樓



	觀塘裁判法院 
	觀塘裁判法院 
	九龍觀塘鯉魚門道 10 號觀塘法院大樓 2 樓



	西九龍裁判法院 
	西九龍裁判法院 
	九龍深水埗通州街 501 號西九龍法院大樓 A 座 3 樓



	粉嶺裁判法院 
	粉嶺裁判法院 
	新界粉嶺璧峰路 1 號粉嶺法院大樓 2 樓



	沙田裁判法院 
	沙田裁判法院 
	新界沙田宜正里 1 號沙田法院大樓 2 樓



	屯門裁判法院 
	屯門裁判法院 
	新界屯門屯喜路 1 號屯門法院大樓 2 樓



	4. 申請人或其指定的個人代表必須於司法機構指明的期間內，親身向支

援中心、高等法院的登記處、任何一所裁判法院的總務室或小額錢債

審裁處資訊中心的職員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正本以辦理身份認證手續，

才能完成申請程序。 如申請人或其個人代表未能於指明時間完成身份

認證程序， 其申請會被拒絕。就完成身份認證程序而委任個人代表的

授權書範本載於附錄。


	4. 申請人或其指定的個人代表必須於司法機構指明的期間內，親身向支

援中心、高等法院的登記處、任何一所裁判法院的總務室或小額錢債

審裁處資訊中心的職員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正本以辦理身份認證手續，

才能完成申請程序。 如申請人或其個人代表未能於指明時間完成身份

認證程序， 其申請會被拒絕。就完成身份認證程序而委任個人代表的

授權書範本載於附錄。


	4. 申請人或其指定的個人代表必須於司法機構指明的期間內，親身向支

援中心、高等法院的登記處、任何一所裁判法院的總務室或小額錢債

審裁處資訊中心的職員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正本以辦理身份認證手續，

才能完成申請程序。 如申請人或其個人代表未能於指明時間完成身份

認證程序， 其申請會被拒絕。就完成身份認證程序而委任個人代表的

授權書範本載於附錄。


	5. 有關的通知電郵將會發送到你在申請表格提供的電郵地址。如果你在

提交申請表格後七個工作天仍未收到任何通知電郵，你可致電 2477


	5. 有關的通知電郵將會發送到你在申請表格提供的電郵地址。如果你在

提交申請表格後七個工作天仍未收到任何通知電郵，你可致電 2477


	1002 或電郵至“e-registration@judiciary.hk”以查詢申請的進度。


	1002 或電郵至“e-registration@judiciary.hk”以查詢申請的進度。




	6. 本指引只供一般參考。 填寫本申請表格前，請先細閱《
	6. 本指引只供一般參考。 填寫本申請表格前，請先細閱《
	關於註冊為綜


	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用戶的事宜之行政指示》 
	及《
	使用司法機構綜合


	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的條款及細則》 
	。



	7. 如對該系統的註冊事宜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477 1002 或電郵至“e�registration@judiciary.hk”。


	附錄


	附錄


	致： 司法機構


	申請註冊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的用戶帳戶

授權書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為 *香港身份證／


	（全名）


	護照／其他（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持有人，作為個人用戶帳戶


	的申請人，現授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女士／小姐


	（全名）
	（香港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持有人）代表本人完成有關綜


	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的註冊申請的身份認證程序。


	現附上本人的 *香港身份證／護照／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以供查核。


	日期： 20 _____年 _____月 _____日


	申請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全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刪去不適用者


	*請刪去不適用者




	Part
	Figure
	附件 C


	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

用戶註冊


	機構帳戶的主要管理員帳戶

申請表格


	重要事項：


	(1) 註冊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該系統」）的機構帳戶旨在讓用戶可透過該系

統就相關法院程序與電子法院處理相關事宜。從本申請表格所收集的個人資

料，會用於處理該系統的機構帳戶的註冊申請，以及與法院程序相關的事宜及

執行司法職能的過程。為提高透明度，註冊該系統機構帳戶的機構之名稱可能

會在司法機構網站上披露。請注意，由法院、裁判官或司法人員在執行司法職

能的過程中持有的個人資料，獲豁免而不受《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有關保障資料原則的條文管限。


	(1) 註冊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該系統」）的機構帳戶旨在讓用戶可透過該系

統就相關法院程序與電子法院處理相關事宜。從本申請表格所收集的個人資

料，會用於處理該系統的機構帳戶的註冊申請，以及與法院程序相關的事宜及

執行司法職能的過程。為提高透明度，註冊該系統機構帳戶的機構之名稱可能

會在司法機構網站上披露。請注意，由法院、裁判官或司法人員在執行司法職

能的過程中持有的個人資料，獲豁免而不受《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有關保障資料原則的條文管限。


	(2) 本申請表格內所有標有星號 (*) 的欄目均必須填寫。假如申請人沒有提供任何一

項必須填寫的資料，則該申請可能會被拒絕。


	(3) 欠缺證明文件的申請將被視為未完成及被拒絕。


	(4) 填寫本表格前，請先細閱《 
	(4) 填寫本表格前，請先細閱《 
	關於註冊為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用戶的事宜之行


	政指示
	》 、 《 
	使用司法機構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的條款及細則》 
	和《填寫申




	請 表 
	格 指 引 》 。 你 可 以 在 司 法 機 
	構 網 站


	Link
	[https://www.judiciary.hk/zh/e_courts/index.html] 
	[https://www.judiciary.hk/zh/e_courts/index.html] 
	閱覽《行政指示》和《條款及細



	則》，而《填寫申請表格指引》則夾附於本文件。


	(5) 倘若申請人選擇透過傳真、電郵或郵遞方式向支援中心遞交申請表格， 或由專

人前往支援中心、高等法院的登記處、 任何一所裁判法院的總務室或小額錢債

審裁處資訊中心遞交申請表格， 請確保所有證明文件已夾附於填妥的申請表格

內；倘若申請人選擇經該系統在網上提交申請，請準備所需證明文件以供上

載。


	(5) 倘若申請人選擇透過傳真、電郵或郵遞方式向支援中心遞交申請表格， 或由專

人前往支援中心、高等法院的登記處、 任何一所裁判法院的總務室或小額錢債

審裁處資訊中心遞交申請表格， 請確保所有證明文件已夾附於填妥的申請表格

內；倘若申請人選擇經該系統在網上提交申請，請準備所需證明文件以供上

載。


	(6) 如有通知，將以電郵發送予申請人。在申請表格提供的電郵地址將會用於就註

冊事宜與申請人溝通，以及作為另一途徑，通知帳戶持有人有訊息或文件發送

至其在該系統的訊息匣。帳戶持有人應登入其在該系統的帳戶以查閱有關詳

情。


	Part
	Figure
	Figure
	帳戶類別： 
	機
	構帳
	戶：主要管理員


	請填寫下列第一、第二、 第三或第四項的資料（視乎何者適用而定） *


	1. 《關於註冊為綜合法院案件管

理系統用戶的事宜之行政指

示》 第 10(b)段所涵蓋的機構：


	Figure
	Figure
	Figure
	Figure
	� 香港大律師公會


	� 香港大律師公會


	� 香港律師會


	� 律師行


	� 政府部門


	� 執法機關


	� 法定團體



	或


	2. 電子程序的一方： 
	2. 電子程序的一方： 

	案件／申索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

/20_____________


	訴訟方類別：


	[原告人／申索人／被告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_______原告人／被告人的代表律師／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附上相關法院文件的副本，顯示申請人牽涉於正在

進行的或新的電子程序中


	� 附上相關法院文件的副本，顯示申請人牽涉於正在

進行的或新的電子程序中



	[註： 假如申請人擬透過該系統就其他電子程序與電子

法院處理相關事宜，請另紙提供詳情。 ]


	或


	3. 根據《關於註冊為綜合法院案

件管理系統用戶的事宜之行政

指示》 第 10(c)段以其他身份行

事並已獲准進行註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述明於正在進行的電子程序的行事身份]


	於 [日日／月月／年年年年]____________獲得批准

� 附上相關指示的副本

	Part
	Figure
	Figure
	帳戶類別： 
	機
	構帳
	戶：主要管理員


	Figure
	機構詳情


	Figure
	Figure
	機
	構名稱*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igure
	機構註冊文件種類及號碼
	*
	： 
	Figure
	□ 只有向商業登記署登記的業務


	□ 只有向商業登記署登記的業務



	商業登記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向公司註冊處註冊的公司


	□ 向公司註冊處註冊的公司



	公司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商業登記證號碼（如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註冊文件（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註冊文件（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申請人是香港的法定機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決

策局或部門



	機構地址（總部）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 □其他


	□九龍 
	□新界


	主要管理員 (1)的資料


	Figure
	Figure
	稱謂*： 
	姓名*： 
	小姐／先生／太太／女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帳戶類別： 
	帳戶類別： 
	帳戶類別： 
	帳戶類別： 
	機構帳戶：主要管理員




	（英文請以正楷填寫） 
	（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此項資料必須填寫，方能啓動帳戶。姓名應與下述身份證

明文件所示的相同。 ]


	（中文） （姓氏） ___________ （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明文件種類及號碼*： 
	Figure
	□ 香港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香港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澳門居民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護照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身份證明文件種類及文件號碼（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職銜*： 
	（英文）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 如與機構地址不

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 □其他


	□九龍 
	□新界


	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此項資料必須填寫，方能啓動帳戶]


	流動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rt
	Figure
	Figure
	帳戶類別： 
	機
	構帳
	戶：主要管理員


	Figure
	傳真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管理員(2) 的資料 #


	（適用於申請兩個主要管理員帳戶的機構）


	小姐／先
	生／太太／女士#：


	Figure
	稱謂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英文請以正楷填寫）


	（姓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此項資料必須填寫，方能啓動帳戶。姓名應與下述身份證

明文件所示的相同。 ]


	（中文） （姓氏） __________ （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明文件種類及號碼*： 
	□ 香港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香港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澳門居民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護照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身份證明文件種類及文件號碼（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職銜*： 
	（英文）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 如與機構地址不

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igure
	□香港 
	□香港 

	□九龍 
	□新界
	Figure

	帳戶類別： 
	帳戶類別： 
	帳戶類別： 
	帳戶類別： 
	機構帳戶：主要管理員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流動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此項資料必須填寫，方能啓動帳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聲明


	1. 本人／我等# 確認上述提供的資料真確和完整，並與提交的證明文件一致。


	1. 本人／我等# 確認上述提供的資料真確和完整，並與提交的證明文件一致。


	2. 本人／我等# 已閱讀《使用司法機構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的條款及細

則》，並且明白及同意其內容。



	獲授權主要管理員

帳戶 (1) 的申請人簽

署連同正式蓋章*

（如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表該機構） 
	日期*： __________


	主要管理員帳戶 (2)

的申請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表該機構）

日期*： __________


	# 請刪去不適用者

□ 請在適當的空格內加上剔號

	此欄由辦理機關填寫


	此欄由辦理機關填寫


	（以下部分將由司法機構政務處填寫）


	經手職員姓名及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


	為驗證身份，以下文件已提供及／或經查核：


	� 由申請人填妥的申請表格；


	� 由申請人填妥的申請表格；



	及


	� 附上顯示申請人牽涉於正在進行的或新的電子程序中的證明；或


	� 附上顯示申請人牽涉於正在進行的或新的電子程序中的證明；或


	� 提交根據《關於註冊為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用戶的事宜之行政指示》 第 10(c)段已就註冊

獲得相關批准的副本；


	� 附上已填妥用作入稟新電子程序的文件； 或



	及


	� 附上有效的商業登記證或公司註冊證明書的副本；或


	� 附上有效的商業登記證或公司註冊證明書的副本；或


	� 附上授權代表該機構的一名或多名指定主要管理員的授權書／決議，而該授權書／決議有

正式蓋章；



	及


	� 代表該機構的一名或多名指定主要管理員出示了其香港身份證或其他身份證明文件以供驗


	� 代表該機構的一名或多名指定主要管理員出示了其香港身份證或其他身份證明文件以供驗



	證；

或


	� 出示了代表該機構的一名或多名指定主要管理員的授權書、其香港身份證或其他身份證明

文件的副本以及申請註冊的一名或多名主要管理員的指定個人代表的身份證明文件以供驗

證；以及


	� 出示了代表該機構的一名或多名指定主要管理員的授權書、其香港身份證或其他身份證明

文件的副本以及申請註冊的一名或多名主要管理員的指定個人代表的身份證明文件以供驗

證；以及


	� 其他，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註冊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的用戶帳戶

填寫申請表格指引


	申請註冊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的用戶帳戶

填寫申請表格指引


	1. 本申請表格供註冊司法機構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該系統」） 的機構

帳戶主要管理員帳戶之用。


	1. 本申請表格供註冊司法機構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該系統」） 的機構

帳戶主要管理員帳戶之用。


	2. 申請機構應是沒有被司法機構政務處取消註冊該系統機構帳戶的資格。詳

情請參閱《關於註冊為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用戶的事宜之行政指示》第


	2. 申請機構應是沒有被司法機構政務處取消註冊該系統機構帳戶的資格。詳

情請參閱《關於註冊為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用戶的事宜之行政指示》第


	11 及 12 段。


	11 及 12 段。




	3. 你可以在此 URL 位址 
	3. 你可以在此 URL 位址 
	[https://www.judwebportal.judiciary.hk] 
	經網上提交申




	請；或循下述方式交回填妥的申請表格：

(a) 傳真（傳真號碼： 2340 7819）；


	(b)電郵（電郵地址： e-registration@judiciary.hk）


	(c) 郵寄至支援中心 [地址：香港灣仔港灣道 12 號灣仔政府大樓 5 樓]；

或


	(d)於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上午 8 時 45 分至下午 1

時及下午 2 時至 5 時 30 分] 由專人遞交到支援中心 [地址：香港灣仔

港灣道 12 號灣仔政府大樓 5 樓] 、高等法院的登記處（地址請參見

下方） 、任何一所裁判法院的總務室（ 地址請參見下方）或小額錢

債審裁處資訊中心[地址：九龍深水埗通州街 501 號西九龍法院大樓

B 座 1 樓]。


	高等法院的登記處 
	高等法院的登記處 
	高等法院的登記處 
	地址



	書記主任辦事處 
	書記主任辦事處 
	香港金鐘道 38 號高等法院大樓地下



	高等法院登記處 
	高等法院登記處 
	香港金鐘道 38 號高等法院大樓低層一樓



	遺產承辦處 
	遺產承辦處 
	香港金鐘道 38 號高等法院大樓低層三樓




	裁判法院的總務室 
	裁判法院的總務室 
	裁判法院的總務室 
	地址



	東區裁判法院 
	東區裁判法院 
	香港西灣河太安街 29 號東區法院大樓 7 樓



	九龍城裁判法院 
	九龍城裁判法院 
	九龍九龍城亞皆老街 147M 號九龍城法院大樓 3 樓



	觀塘裁判法院 
	觀塘裁判法院 
	九龍觀塘鯉魚門道 10 號觀塘法院大樓 2 樓



	西九龍裁判法院 
	西九龍裁判法院 
	九龍深水埗通州街 501 號西九龍法院大樓 A 座 3 樓



	粉嶺裁判法院 
	粉嶺裁判法院 
	新界粉嶺璧峰路 1 號粉嶺法院大樓 2 樓



	沙田裁判法院 
	沙田裁判法院 
	新界沙田宜正里 1 號沙田法院大樓 2 樓



	屯門裁判法院 
	屯門裁判法院 
	新界屯門屯喜路 1 號屯門法院大樓 2 樓



	4. 機構的主要管理員或其指定的個人代表必須於司法機構指明的期間內，親

身向支援中心、高等法院的登記處、任何一所裁判法院的總務室或小額錢

債審裁處資訊中心的職員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正本以辦理身份認證手續，才

能完成申請程序。如主要管理員或其個人代表未能於指明時間完成身份認

證程序， 其申請會被拒絕。就完成身份認證程序而委任個人代表的授權書

範本載於附錄。


	4. 機構的主要管理員或其指定的個人代表必須於司法機構指明的期間內，親

身向支援中心、高等法院的登記處、任何一所裁判法院的總務室或小額錢

債審裁處資訊中心的職員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正本以辦理身份認證手續，才

能完成申請程序。如主要管理員或其個人代表未能於指明時間完成身份認

證程序， 其申請會被拒絕。就完成身份認證程序而委任個人代表的授權書

範本載於附錄。


	4. 機構的主要管理員或其指定的個人代表必須於司法機構指明的期間內，親

身向支援中心、高等法院的登記處、任何一所裁判法院的總務室或小額錢

債審裁處資訊中心的職員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正本以辦理身份認證手續，才

能完成申請程序。如主要管理員或其個人代表未能於指明時間完成身份認

證程序， 其申請會被拒絕。就完成身份認證程序而委任個人代表的授權書

範本載於附錄。


	5. 有關的通知電郵將會發送到你在申請表格提供的電郵地址。如果你在提交

申請表格後七個工作天仍未收到任何通知電郵，你可致電 2477 1002或電郵

至“e-registration@judiciary.hk”以查詢申請的進度。


	6. 本指引只供一般參考。 填寫本申請表格前，請先細閱《
	6. 本指引只供一般參考。 填寫本申請表格前，請先細閱《
	關於註冊為綜合法


	院案件管理系統用戶的事宜之行政指示
	》 及《
	使用司法機構綜合法院案件


	管理系統的條款及細則
	》 。




	Figure
	7. 如對該系統的註冊事宜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registration@judiciary.hk”。
	7. 如對該系統的註冊事宜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registration@judiciary.hk”。

	2477 1002 或電郵至“e�
	2477 1002 或電郵至“e�


	附錄


	附錄


	致： 司法機構


	申請註冊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的用戶帳戶

授權書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為 *香港身份證／


	（全名）


	護照／其他（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持有人，作為機構帳戶的

主要管理員帳戶的申請人，現授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


	（全名）
	女士／小姐（香港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持有人）代表本人完


	成有關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的註冊申請的身份認證程序。


	現附上本人的 *香港身份證／護照／身份證明文件副本，以供查核。


	日期： 20 _____年 _____月 _____日


	申請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全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刪去不適用者


	*請刪去不適用者




	附件 D


	附件 D


	注册为综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统用户一般所需的文件


	(A) 个人用户帐户


	申请个人用户帐户的人士，可透过综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统

（「该系统」 ）在网上递交申请，亦可选择传真、电邮或邮寄

至支援中心或亲临支援中心、高等法院的登记处、 任何一所裁判

法院的总务室或小额钱债审裁处资讯中心（统称为「指定办事处」）

以递 交 已 填 妥 及 签 署 的 申 请 表 格 。 向 司 法 机 构 递 交 注 册 申 请

时，须一并提供以下文件：


	• 有关申请人涉及正在进行的或新的电子程序的证明（例如

传讯令状或其他原诉文件、法庭命令或判案书）。


	• 有关申请人涉及正在进行的或新的电子程序的证明（例如

传讯令状或其他原诉文件、法庭命令或判案书）。



	(B) 机构帐户 — 主要管理员帐户


	2 . 获授权代表某公司／合伙／协会／法团／组织／实体等；

或某政府部门 ／执法机关／法定团体等（以下称为“ 机构”）

在申请主要管理员帐户时行事的人士，可透过该系统在网上递

交申请，亦可选择传真或邮寄至支援中心或亲临任何一个指定办事

处以递交已填妥及签署的申请表格。向司法机构递交注册申请

时，须一并提供以下文件：


	2 . 获授权代表某公司／合伙／协会／法团／组织／实体等；

或某政府部门 ／执法机关／法定团体等（以下称为“ 机构”）

在申请主要管理员帐户时行事的人士，可透过该系统在网上递

交申请，亦可选择传真或邮寄至支援中心或亲临任何一个指定办事

处以递交已填妥及签署的申请表格。向司法机构递交注册申请

时，须一并提供以下文件：



	( a ) 以 该 机构 信 笺拟备 、 由获 授 权 ／核 准 签署 人 及 ／或


	该 机 构主 管 人员签 署 并盖 有 官方印 章 （如 有 的话 ）

的 授 权书 及 ／或决 议 ，授 权 该 ／该 等 代表 （ 即拟议

的 主 要 管 理 员 帐 户 持 有 人 ） 为 该 机 构 作 出 注 册 申

请；

	( b ) 有 关 该 机 构 涉 及 正 在 进 行 的 或 新 的 电 子 程 序 的 证


	( b ) 有 关 该 机 构 涉 及 正 在 进 行 的 或 新 的 电 子 程 序 的 证


	明 。 本规 定 不适用 于 《关 于 注册为 综 合法 院 案件管

理系统用户的事宜之行政指示》第 10( b)段所涵盖的

机构；及


	( c ) 以 下 列 明 的 其 他 相 关 证 明 文 件 （ 视 何 者 属 适 当 而


	定）：


	(i) 律师事务所：


	 根据《商业登记条例》（第 310 章）而发出的

有效商业登记证的副本；


	 根据《商业登记条例》（第 310 章）而发出的

有效商业登记证的副本；



	(i i ) 其他商业机构：


	 根据《商业登记条例》（第 310 章）予以登记

的商业登记申请表格的副本，或根据该条例而

发出的商业登记册内的业务资料摘录的副本 ；

及／或


	 根据《商业登记条例》（第 310 章）予以登记

的商业登记申请表格的副本，或根据该条例而

发出的商业登记册内的业务资料摘录的副本 ；

及／或


	 根据《公司条例》（第 622 章）而在公司登记

册内登记及备存的最新周年申报表的副本；



	(i ii ) 其他非商业机构：


	 根据《公司条例》（第 622 章）而在公司登记


	 根据《公司条例》（第 622 章）而在公司登记



	册内登记及备存的最新周年申报表的副本；

或，如不适用，则任何显示有关机构的地位的

证明文件。例子如下：


	• 根据《社团条例》（第 15 1 章）而发出的

社团注册证明书的副本或社团豁免注册证

明书的副本；


	• 根据《社团条例》（第 15 1 章）而发出的

社团注册证明书的副本或社团豁免注册证

明书的副本；


	• 根据《职工会条例》（第 33 2 章）而发出

的职工会登记证明书的副本；


	• 由税务局发出而显示该机构享有 《税务条

例》（第 11 2 章）下的豁免缴税地位的证

明书或免税信件的副本；或


	• 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第 344 章）而

发出的法团注册证书的副本；


	• 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第 344 章）而

发出的法团注册证书的副本；


	• 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第 344 章）而

发出的法团注册证书的副本；



	连 同 显示 该 机构最 新 详情 （ 例如该 机 构的 名 称；该

机 构 的主 席 、副主 席 、秘 书 和司库 及 ／或 委 员会或

管 理 团体 成 员的姓 名 ；主 要 营业地 点 的地 址 ）的文

件。


	(C) 完成身份认证程序所需的文件


	3 . 司法机构在确认申请资料齐备后，将以电邮通知个人用户

帐 户或主 要管理员 帐户的 申请人前 往 指定办事处办理 身份认 证

程序。届时，申请人须携同个人身份证明文件正本（例如香港

身份证或护照），亲身于任何一个指定办事处进行核实。


	3 . 司法机构在确认申请资料齐备后，将以电邮通知个人用户

帐 户或主 要管理员 帐户的 申请人前 往 指定办事处办理 身份认 证

程序。届时，申请人须携同个人身份证明文件正本（例如香港

身份证或护照），亲身于任何一个指定办事处进行核实。


	4 . 申请人如欲委派个人代表代为办理身份认证程序，则获委

派的个人代表须携同以下文件前往任何一个指定办事处完成身

份认证程序：



	( a ) 由 申 请人 签 署的授 权 书（ 授 权书范 本 见填 写 申请表


	格 指 引） ， 藉以妥 为 授权 获 委派的 个 人代 表 代为办

理身份认证程序；


	( b ) 申 请 人的 个 人身份 证 明文 件 （例如 香 港身 份 证或护


	照）的副本；及


	( c ) 获 委 派的 个 人代表 的 个人 身 份证明 文 件， 例 如香港


	身份证或护照，以作核实之用。

	附件 E


	附件 E


	案件／申索編號 _______/ ______________

同意通知書


	藉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與電子法院處理相關事宜


	我／ 我等*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為綜合法


	我／ 我等*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為綜合法


	院案件管理系統註冊用戶，謹此同意在本電子程序中藉綜合法


	院案件管理系統與電子法院處理相關事宜 
	1
	。



	本通知書由：


	____原告人／ 申索人／ 被告人／ 其他（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原告人／被告人的代表律師／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相關人士*（請註明） 
	其他相關人士*（請註明）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發出及交存。



	機構代碼： 
	機構代碼： 
	登入名稱 
	3
	： 

	___________________（適用於機構帳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請刪去不適用者。


	*請刪去不適用者。



	簽署


	1 如 綜 合 法 院 案 件 管 理 系 統 註 冊 用 戶 希 望 就 某 特 定 案 件 藉 綜 合 法 院 案 件 管 理 系 統 與 電 子 法 院 處理相

關事宜， 則 該 註 冊 用 戶 應 確 保 其 本 人 不 時 提 供 予 法 院 的 資 料 準 確 無 誤 ， 以 便 綜 合 法 院 案 件 管 理 系

統 就 已 獲 授 權 使 用 綜 合 法 院 案 件 管 理 系 統 的 法 院 程 序 將 有 關 的 一 方 / 各 方 與 案 件 的 紀 錄 連 結 。 詳

情 請 參 閲 電 子 實 務 指 示 及 《 關 於 註 冊 為 綜 合 法 院 案 件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的 事 宜 之 行 政 指 示 》 （ “ 相 關

的 行 政 指 示 ” ） 。


	1 如 綜 合 法 院 案 件 管 理 系 統 註 冊 用 戶 希 望 就 某 特 定 案 件 藉 綜 合 法 院 案 件 管 理 系 統 與 電 子 法 院 處理相

關事宜， 則 該 註 冊 用 戶 應 確 保 其 本 人 不 時 提 供 予 法 院 的 資 料 準 確 無 誤 ， 以 便 綜 合 法 院 案 件 管 理 系

統 就 已 獲 授 權 使 用 綜 合 法 院 案 件 管 理 系 統 的 法 院 程 序 將 有 關 的 一 方 / 各 方 與 案 件 的 紀 錄 連 結 。 詳

情 請 參 閲 電 子 實 務 指 示 及 《 關 於 註 冊 為 綜 合 法 院 案 件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的 事 宜 之 行 政 指 示 》 （ “ 相 關

的 行 政 指 示 ” ） 。


	2 就 並 非 案 件 的 一 方 / 各 方 或 其 法 律 代 表 的 人 士 ， 但 其 根 據 法 例 或 法 院 命 令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被 傳 喚

以 法 庭 之 友 身 份 出 席 ） 獲 准 送 交 及 接 收 與 某 電 子 程 序 相 關 的 文 件 ，



	(a) (b) 
	請 註 明 相 關 的 法 例 及 ／ 或 法 院 命 令 （ 視 何 者 適 用 而 定 ） ； 及


	如 擬 就 某 註 册 機 構 的 特 定 機 構 用 戶 （ 例 如 法 庭 之 友 ） 進 行 案 件 連 結 ， 則 須 提 供 ( i ) 相 關 機

構 代 碼 及 ( i i ) 有 關 機 構 用 戶 的 登 入 名 稱 。


	3 主 要 管 理 員 帳 戶 持 有 人 （ 在 合 適 情 況 下 ， 可 由 輔 助 管 理 員 帳 戶 持 有 人 協 助 ） 負 責 編 配 法 庭 案 件 。

當 案 件 成 功 與 機 構 帳 戶 連 結 ， 主 要 管 理 員 或 輔 助 管 理 員 便 可 以 將 案 件 編 配 予 其 機 構 用 戶 ， 毋 須 在

本 表 格 中 列 出 所 有 機 構 用 戶 。 詳 情 請 參 閲 相 關 的 行 政 指 示 。
	3 主 要 管 理 員 帳 戶 持 有 人 （ 在 合 適 情 況 下 ， 可 由 輔 助 管 理 員 帳 戶 持 有 人 協 助 ） 負 責 編 配 法 庭 案 件 。

當 案 件 成 功 與 機 構 帳 戶 連 結 ， 主 要 管 理 員 或 輔 助 管 理 員 便 可 以 將 案 件 編 配 予 其 機 構 用 戶 ， 毋 須 在

本 表 格 中 列 出 所 有 機 構 用 戶 。 詳 情 請 參 閲 相 關 的 行 政 指 示 。




